
改制行政法人說明會

111年5月31日



說明事項

組織調整與業務變動說明（綜計組）

人力運用與規劃(含意願調查)

現職人員權利保障

 官等職等、陞遷、商調、限制轉調

 差勤管理、考績(評核)、獎懲、訓練進修、員工協

助方案

 待遇(薪給)、年終工作獎金、福利部分



組織調整與業務變動說明
（綜計組）



一、改制行政法人組織調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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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原子能
科技研究院

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

核能研究所

現有二級部會

所屬三級機關

核能安全委員會

(行政法人)

(獨立三級機關)

董監事會

 董事11~15人：政府代表、專家學者
(原子能及其應用科技)、社會人士

 監事3~5人：政府代表、專家學者(原
子能及其應用科技、法律、會計或財務)

 當然董事：核能安全委員會、經濟部、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及國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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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改制後組織架構(研議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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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改制後組織業務範圍



人力運用與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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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運用與規劃（用人計畫）

衡量經費

 政府核撥經費

 自籌財源

 研發計畫/行政管理

人力

業務

院聘人員

 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

 原聘僱人員

 原技工工友駕駛

 勞務承攬

繼續任用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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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單位業務

 核能研究所組織條例

 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
設置條例

現行單位業務

人力配置對
應 考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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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
公務人員隨同移撥意願調查

隨同移轉者 不隨同移轉

任用、服務、懲戒、考
績、訓練進修、俸給、
保險、保障、結社、退
休、資遣、撫卹、福利

及其他權益事項

依原適用公務人員
之相關法令

監督機關

協助安置

依適用法令

退休、資遣

隨同移撥人員意願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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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僱人員隨同移撥意願調查

隨同移轉者 不隨同移轉

改制之日
依行政法人

人事管理規章進用

改制之日
辦理離職

TIPS

 契約將屆滿人員，依其提前離職之月數發給。
 聘僱人員於離職生效日起7個月內，再任 第77條第1項各款所列

職務之一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，應由再任機關扣除離職月數之月支報
酬後，收繳其餘額，並繳回監督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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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
工友(含技工、駕駛)隨同移撥意願調查

隨同移轉者 不隨同移轉

改制之日
依適用法令

辦理退休、資遣

改依行政法人
人事管理規章進用

監督機關
協助安置

依適用法令

辦理退休、資遣

TIPS

 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，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。
 工友(含技工、駕駛)於退休、資遣生效日起7個月內，再任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7

條第1項各款所列職務之一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，應由再任機關扣除其
退休、資遣月數之餉給總額慰助金後，收繳其餘額，並繳回監督機關。



TIPS

 公務人員屆齡退休者，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。
 因機關組織變更，不符所定退休條件而須裁減之人員，應予資遣。資遣給與，準用一次

退休金給與標準計給。
 公務人員於退休、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，再任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7條第1項

各款所列職務之一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，應由再任機關扣除其退休、
資遣月數之俸給總額慰助金後，收繳其餘額，並繳回監督機關。

公務人員依適用法令辦理退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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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20

55

．本職務最高
職等年功俸最
高級滿3年，
年滿55歲

退休
條件 本(年功)俸

專業加給

(主管加給)

慰助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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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月退休金

2.公保一次養老給付

3.退休紀念品

4.獎章獎勵金
行政院核定後，
依獎章等級核發獎勵金

5.考績獎金

6.年終獎金

7.三節慰問金
符合行政院訂頒照

護規定者方能支領

有舊制年資者另給予現金給與補償金

臺銀依公保年資審定養老給付金額，
並於退休生效日一次性給付

本所於退休前發放
統一或全家5,000元禮券

當年度6月2日以後退休辦理另考，
12月2日以後退休辦理年考

本所於春節前10日
撥入原土銀薪資帳戶

依現行公務人員相關法規

退休後權益



現職人員權利保障



現職公務人員移撥權益

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
(以下簡稱國原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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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同移轉繼續任用公務人員

官等職等

改制前後

職務對照表

TIPS


 約聘僱人員、技工工友改制後依人事管理規章進用。

陞遷

國原院

陞遷序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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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6條第3項略以，考試及格人員因任職機關業務調整而
改制，得不受轉調規定之限制。但於限制轉調期間再轉調時，以原考試
轉調限制機關範圍、前所轉調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之有關職務為限。

商調

依原適用之
公務人員相
關法令辦理

限制轉調

公務人員考試法

第6條第３項

隨同移轉繼續任用公務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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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同移轉繼續任用
公務人員

約聘僱人員、技工工友改制後
依人事管理規章進用者

差勤管理(一)

公務人員請假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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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勤管理(二)

約聘僱人員、技工工友改制後

休假年資併計

加班時數每月46小時
加班費1.33、1.66加成計算

年終未休畢之休假天數、加班補休之時數，依規定發給。

勞動節放假 國定假日出勤一日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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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同移轉繼續任用
公務人員

考績(評核)

人事管理規章
工作規則

依原適用公務人員

相關法規辦理

升等、晉級
考績獎金

約聘僱人員、技工工友
改制後依人事管理規章進用者

晉級、晉薪
考核獎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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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同移轉繼續任用
公務人員

約聘僱人員、技工工友
改制後依人事管理規章進用者

獎懲

參酌公務人員獎懲標準
另訂之

依原適用公務人員

相關法規辦理

國原院員工獎懲標準及
作業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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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同移轉繼續任用
公務人員

進練進修

國原院員工訓練進修
實施作業規定

依原適用公務人員

相關法規辦理

各單位依業務
性質自行辦理

約聘僱人員、技工工友
改制後依人事管理規章進用者

全院統一
訓練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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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同移轉繼續任用
公務人員

員工協助方案

國原院推動員工協助
方案實施計畫

依原適用公務人員

相關法規辦理

繼續推動及執行

約聘僱人員、技工工友
改制後依人事管理規章進用者



26

隨同移轉繼續任用
公務人員

待遇(薪給)

依行政法人俸給表
等規定辦理

依原公務人員俸給法
等法令辦理

約聘僱人員、技工工友
改制後依人事管理規章進用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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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同移轉繼續任用
公務人員

年終工作獎金

國原院工作規則
行政院訂頒軍公教員
工年終工作獎金發給

注意事項

約聘僱人員、技工工友
改制後依人事管理規章進用者

擬參酌軍公教人員年終工

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，並

視營運狀況發放年終工作

獎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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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利部分

隨同移轉繼續任用
公務人員

約聘僱人員、技工工友
改制後依人事管理規章進用者

子女教育補助費

貸款
(急難、房屋*、消費性貸款*)

貸款
(房屋*、消費性貸款*)

文康活動
(依改制後之行政法人規定辦理)

保險*
(團體、長期照顧、旅遊平安卡)

保險*
(團體、長期照顧、旅遊平安卡)

TIPS 註*:由承作廠商依其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簽訂之方案辦理，同仁可逕洽承作廠
商詢問。





本所行政法人專區

http://webin.iner.gov.tw/index.php/經營管理/行政法人專區.html

本所
行政法人專區

QR-code



https://www.dgpa.gov.tw/mp/archive?uid=149&mid=148

人事總處
行政法人專區

QR-code

人事總處行政法人專區



報告完畢


